
110學年度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第一梯次】申請

入學網路報名資料上傳操作步驟 
※上傳檔案格式只限 PDF(照片為 JPG)檔案格式，單一項目上傳檔案不得超過

10MB(照片不得超過 2MB)。 

1.上傳照片：請將 2吋脫帽正面半身照片檔上傳，檔案格式比照身分證照片大

小 JPG檔，檔案大小請勿超 2MB。 

若照片檔案非 JPG 格式，切勿直接更名，請用 Windows 提供之小畫家或 

其他繪圖軟體開啟檔案後，直接修改檔案大小並另存 JPG 檔案格式後再上

傳。 

 

 

 

 

 

 

 

  

 

 

 

 

 

 

 

 

 

 

 

 

 

 

 

 

 

上傳照片 

檢視已上傳之
照片 



2.確認已填寫之入學申請表 

 

 

 

 

 

 

 

 

 

 

開啟已填寫之
入學申請表 

確認填寫容正確無誤
後，請按「確定」按
鈕。 



  

3.上傳身分證件 

  (1)僑生： 

1.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影本(如身分證、護照)(必繳)。 

2.中華民國護照暨僑居身份加簽影本(選繳)。 

(2)港澳生： 

1.永久居留資格證件影本。(身分證，若有護照請一併附上) (必繳) 

2.在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影本。 

3.在大陸地區(除香港、澳門)出生者，請檢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

證」(回鄉證)影本。 

 

 

 

  

 

 

 

 

4.上傳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 

※請以原子筆填寫後掃描上傳，切勿使用電腦打字或以觸控筆填寫。 

  

上傳身分證件 

上傳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 



5.上傳報名資格確認書(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請下載印出「報名資格確認書」紙本後，再以原子筆填寫並掃描上傳，

切勿使用電腦打字或以觸控筆填寫。 

※送出前，請務必確認以下部分是否每題都有填寫。 

 

  

上傳報名資格確認書 

範
例 

 

 

 

 
 



6.上傳學歷證件： 

(1)應屆畢業生，繳交應屆當學期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但至遲必須在入學前

（春季班: 2021年 2月；秋季班: 2021年 9月）取得正式畢業證書，須譯成

中文（英文證件免譯），俾供本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已錄取

者撤銷錄取及入學資格。 

(2)中學已畢業者 

申請學士班：繳交高中畢業證書 

申請碩士班：繳交學士畢業證書 

申請博士班：繳交碩士畢業證書  

(3)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者，須繳交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上傳學歷證件 

檢視已上傳之學歷證件 



7.上傳審查資料 

(1)歷年成績單 

申請學士班：高中歷年成績單(含上下學期) 

申請碩士班：學士歷年成績單 

申請博士班：碩士歷年成績單 

*上述中學成績單須註明該校所在地及學制年限，譯成中文（英文證件 

免譯），俾供本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已錄取者撤銷錄取 

及入學資格。 

(2)簡要自傳  

(3)讀書計畫 

(4)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獎狀、推薦信、研習證明等) 

(5)各學制、班別指定繳交資料。 

 

 

 

 

 

  

 

 

 

 

 

 

 

 

 

 

 

 

  
上傳及檢視各項審
查資料 



8.確認送出：考生應於上傳審查資料截止期限前，完成上傳確認送出。 

上傳審查資料於「送出」前皆可重複上傳，亦即考生若欲修改資料內容，

可將修改後之 PDF檔案重新上傳。但審查資料一經確認「送出」後，一律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含報名資料)、補件，請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

資料後再行確認。 

報名期限截止後，尚未完成資料上傳者，系統將自動就已上傳之資料進行

保存，本校就考生已上傳之檔案進行資料審查。 

 


